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券代码：3000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宝通科技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5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子公司转让基金份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通科技”、“公司”或“甲方”）拟

将持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创业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或“交易标的”）

的全部份额转让给无锡百年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年通投资”或“乙方”）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公司《公司章程》

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。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事项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提交

公司第四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百年通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 无锡百年通投资有限公司 

设立时间 2018 年 7 月 26 日 

注册资本 65,31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张公路 19 号 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1WY7CP35 

法定代表人 包志方 

营业范围 

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；商务信息咨询；会议展览服务；

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百年通投资由宝通科技与香港子公

司火星人网络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。公司直接持有百年通投资 51%的股权，通过香

港子公司火星人网络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百年通投资 49%的股权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宝通科技与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辰韬资产”）

共同发起设立宝通辰韬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的对应份额。公司于 2016年 6月 30日召

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拟投资设立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的

议案》，基金于 2017年 08月 28日完成备案登记，并予以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7-059）。 

1、基金的基本情况 

基金名称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通辰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管理人名称：上海辰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备案编码：SS5872 

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及其相关咨询服务。(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

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(融)资等金融业务)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2、转让前、后的合伙人情况： 

转让前 转让后 

合伙人名称 
份额 

占比 

出资金额 

（万元） 
合伙人名称 

份额 

占比 

出资金额 

（万元）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 

有限公司 
85.11% 20,000 

无锡百年通投资 

有限公司 
85.11% 20,000 

黄碧芬 4.26% 1,000 黄碧芬 4.26% 1,000 

汪维珍 3.40% 800 汪维珍 3.40% 800 

林永连 6.38% 1,500 林永连 6.38% 1,500 

上海辰韬资产管理 

有限公司 
0.85% 200 

上海辰韬资产管理 

有限公司 
0.85% 200 

合计 100% 23,500 合计 100% 23,500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 

项目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

总资产（元） 237,712,022.87 

总负债（元） 37,925,406.85 

净资产（元） 199,786,616.02 

投资收益（元） 1,411,834.91 

净利润（元） -13,913.68 

5、其他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存在

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同意将标的份额转让给乙方，乙方接受该等转让，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受让标

的份额的价格按照甲方实缴出资额转让，转让价格为 2亿元人民币，本次转让后甲方

不再持有标的份额。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支付标的份

额的转让价款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影响 

本次公司转让基金份额，符合自愿平等，诚实守信原则，可以改善公司资金流动

性，有利于增加公司可支配资金，满足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

划。本次交易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，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转让协议； 

2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    

       2018 年 10月 26日  




